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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你局上报的《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请示》（梁人社请〔2019〕37号）已收悉，结合《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计划资金的通知》（德人社发〔2019〕154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
二、同意投入资金252.4万元（沪滇项目帮扶资金），用于梁河县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建设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技能培训人数300人，资金安排12万。
（二）乡村公共服务岗位440个，资金安排132万元。
（三）专场招聘会，涉及建设内容为从招聘到护送实际投入费用18万元。
（四）转移就业补贴资金投入90.4万元，其中：州内转移200人，资金12万元；州外省内转移300人（务工人员补助增加200人），资金24万元；省外转移200人，资金38万元；转移到上海50人，资金9.5万元；就业扶贫车间、农民合作社、返乡创业等带动（吸纳）就业69人，资金6.9万元。
三、请县人社局按照要求，认真做好梁河县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建设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四、请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要认真履行职责对项目资金的使用作好指导、监督、检查等工作，坚决杜绝资金被挤占和挪用,确保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
2019年11月6日

  抄送：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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